
沈阳市住宅用地供应三年（2021-2023年）滚动计划

一、编制目的和依据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房地产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加强和改进住房及用地供应管理，改善住房供求关系，促进沈阳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国办发〔2021〕22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近期住房及用地供应管理和调控有关工作的通知》（建房〔2017〕80号）以及自然资源部2021年住宅用地供应分类调控的有关要求，结合《沈阳市2021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沈阳市住房租赁试点工作方案》、《大力发展政策性租赁住房吸引人才推进沈阳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沈房发〔2021〕5号）等，在科学预测分析基础上，制定本计划。
二、编制范围和期限
本计划范围为沈阳市行政辖区内计划期内供应的全部住宅用地。
本计划期限为2021年至2023年。
三、计划指标
2021-2023年全市（含辽中区、新民市、康平县、法库县）计划供应住宅用地1984.2公顷。其中，2021年计划供应住宅用地600.0公顷，占2021-2023年全市计划供应住宅用地总量的30%。
四、保障措施
（一）有效落实住宅用地供应计划
计划期内各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应根据地方政府相关工作部署，积极做好住宅项目用地供应工作，确保严格实施住宅用地供应计划，维护政府公信力。
（二）加强住宅用地供应计划实施评估
及时了解房地产市场变化趋势，科学分析住宅用地供应的实施情况，为科学编制住宅用地供应计划提供参考，确保住宅用地供应计划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三）按时完成土地利用动态监测系统报备
康平、法库、新民等三县（市）应按自然资源部要求将本地区计划录入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录入位置：“住宅用地分类调控”——“分类调控”），其他区计划由市本级统一录入。
沈阳市住宅用地供应三年（2021-2023年）滚动计划表
单位：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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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让
	划拨
	
	
	其中：
租赁住宅
	出让
	划拨
	
	
	其中：
租赁住宅

	沈阳市
	600.0
	
	
	600.0
	58.7
	1984.2
	
	
	1984.2
	128.7

	市区
	586.2
	
	
	586.2
	58.7
	19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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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7

	康平县
	1.0
	
	
	1.0
	
	3.3
	
	
	3.3
	

	法库县
	1.3
	
	
	1.3
	
	4.3
	
	
	4.3
	

	新民市
	11.5
	
	
	11.5
	
	38.0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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